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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: 使用異于槽車運送第五類危險品的危險品牌照持有人

各位持牌人:

嚴厲打擊非法加油活動

消防處一向嚴厲打擊危害市民安全的非法加油站或流動非法加油車 。 作為運送第

五類危險品車輛牌照持有人，閣下/貴公司必須時刻嚴格遵從牌照上批註的所有條件 。 為

兔觸犯《危險品條例 > '或避免因不當運送危險品而 引發火警或嚴重意外，閣下/貴公司

須遵守所有牌照條件，當中包括牌照所指明的危險品種類、運送數量、混合運送的限制、

消防裝置及設備的係養和年檢等規定 。

《危險品(一般)規例 〉 第 121 條訂明，任何人不得直接從財槽車將燃料注入任何

車輛 。 任何人違反第 121 條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被判處罰款$5， 000 。 此外 《危險品

條例〉第 9 (2 )條規定，獲授權發 出牌照的人員如信納牌照持有人經證明犯 了 《危險品條例 〉

( 包括 〈危險品(一般〉規例 } )所訂罪行或違反牌照的任何條件，可籍面交送達或以掛號郵

遞方式送達牌照持有人的書面通知，撤銷根據該條例發出的全宜牌照 。

現特此通知，為嚴厲打擊與 第 121 條罪行有關的非法加油活動，由即日起，本處

將切實執行 《危險品條例 》 第 9 ( 2 )條所賦予撤銷牌照之權力，凡違反 《危險品(一般)規例 〉

第 12 1 條而被定罪的牌照持有人，不論是否初犯 ， 可根據 《危險品條例 〉 第 9 ( 2 )條被撤銷

牌照 。

另外， (危險品條例 〉 第 18 條訂明，裁判官可命令將任何與 〈危險品條例 〉 所訂

任何罪行的發生有關的危險品及其盛器沒收並歸政府所有，不論是否有任何人因該罪行而

被檢控 。 因此，除撤銷牌照外，本處人員亦會檢取、移走和扣留危險品車輛/財槽車上所有

涉案石油產品，並向法院申請沒收有關物品 。

如對本通知書有任何疑問 ， 請致電 2417 5757 與本處牌照及審批總區危險品課聯

絡已 。

二 零一六年五月 二十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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